
長榮大學 2019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詞代表甄選辦法 
 

 

一、目    的：公開徵選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詞代表儲備人選，於畢業典禮代表全體畢業生致

詞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。 

三、報名資格：本校應屆畢業生，在學期間敦品勵學、熱心公益、於校內外有具體優良事蹟

或表現者。 

四、報名地點：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需親自報名及送件。 

(二)報名時請備齊下列資料： 

1.自傳一份。 

2.致詞文稿一份(限白話文形式， A4紙張、標楷體 12號字，字數約為 800-1000 字，

時間約 3分鐘)。 

3.在校優異表現或優良事蹟等證明文件影印本。 

六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4 月 19日截止。 

七、遴選程序：  

(一)由主辦單位成立遴選小組，並以學務長為召集人。 

(二)資料審查：由主辦單位審查報名資格進行初選，遴選出 3至 5名移請遴選小組進行

決選。 

(三)決選： 

1.由主辦單位召集初選入圍同學進行決選作業，經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詞代表遴選小組

選出致詞代表正取 1名，備取 2名。 

2.評分標準：決選評分以稿件內容、發音、聲調、儀態、時間等五個項目進行評分。 

八、畢業生致詞代表(含備取)需接受師長指導及參加畢業典禮預演彩排活動。 

 


